
《四川省科技伦理专家复核工作规程（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四川省科技伦理专家复核工作规程（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规程》）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依据
为规范科技伦理专家复核工作，保证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根据《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国科发监〔2023〕167号)、《关于健全科技伦理治理机制 有效防控科技伦理风险的实施方案》（川科监〔2023〕1号）、《四川省科技伦理审查实施细则（试行）》（川科政〔2024年〕4号）等制度规定，科技厅起草了《工作规程》。

二、主要内容
《工作规程》共七章，二十六条。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工作规程》起草背景。
第二章复核专家，明确了科技伦理复核的专家组组建规则与行为准则。
第三章复核材料，明确了申请科技伦理复核所需提交的全部材料清单。

第四章复核规则，明确了科技伦理复核的审查内容、评分标准与结果判定规则。

第五章复核流程，明确了科技伦理复核申请与办理的完整流程和时限要求。
第六章管理监督，明确了对纳入清单管理的科技伦理审查项目的跟踪监管与动态管理要求。
第七章附则。



